
什么是“传票”？ 

“传票”也被称为“罚单”，是一份用于通知个人或企业其被纽约市的某个执法机构指控违反了纽约

市的一项法律、法规或条例的文件，传票上还会说明当事人或代表必须在某个日期前往OATH对该

指控作出回应。传票可以亲自送达，可以通过寄信送达，也可以“张贴”到涉案处所的大门口（即用

胶带贴在门上）。 

把传票交给您的过程叫做“送达”。送达是很重要的步骤，因为法律中有关于如何送达传票的具体

规则。 

关于传票必须以何种方式送达的更多信息，请咨询OATH帮助中心的代表。 

传票中必须包含哪些信息？ 

1. 被指控违规的个人或企业的名称和地址（如果知道）。这个个人或企业被称为“被告”。

2. “一份清晰简洁的、足以告知”被告“基本事实”的声明，这些事实构成了所指控的违规行为，

包括日期、地点和时间。

3. 让被告获得关于“被指控违反的法律、规则或条例的一个或多个部分的具体通知”的足够的

信息。

4. 足以让被告能够计算出如果被认定违规成立其将面临的最高处罚的足够的信息。

5. 通知被告举行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该日期必须在传票发出后至少十五（15）个日历日

以上，但对于某些类型的传票，被告可以要求提前举行听证会。

6. 关于如果被告不出席听证会，其所面临的指控将被缺席认定为“违规成立”的通知。

7. 足以让被告明白他或她在OATH规则下的权利的信息。

如果您的传票缺失上述任何信息，在您的 OATH 听证会上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进行讨论，可能

会让判决对您有利。 

如需更多协助，请于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 5 点联系我们（可打电话（212）436-0845 或亲自

前往任何一个会员帮助中心），也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Manhelpcenter@oath.ny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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